
用户需求书
一、总则
本次采购项目为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视频拍摄项目采购公告。
本次采购的视频拍摄项目主要为生动展现全市社保领域为民办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工作成效。采购内容如下：

	采购内容
	服务期限
	预算金额

	视频拍摄制作服务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
	8.5万元


供应商被确定为成交供应商后，不许转包及擅自分包，否则被视为违约，追究当事人责任，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采购人有权在对项目方案作出修改调整或对服务内容作适当增加。
若供应商报价高于预算金额的，报价无效。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视频拍摄制作服务

供应商需完成主题视频拍摄的全流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前期策划、脚本创作、实地拍摄、演员协调（如需）、后期剪辑、特效包装、配音配乐、字幕制作、版本输出及成果交付等，确保视频符合政府工作宣传属性及相关规范。
供应商需成立专项服务团队，包含策划师、文案师、导演等核心人员，于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与采购方对接，明确视频核心诉求、宣传重点、目标受众及风格导向。
制作要求：
拍摄质量：构图合理、对焦清晰、曝光准确、色彩真实，无抖动、无虚焦、无过曝/欠曝等问题。
服务期间包含制作图文/语音广告制作、Flash等所有制作费用。

可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实际需要，调整视频的内容及长度等。

供应商应根据上述要求，合理安排天数排期，策划出性价比高、投入少、效果好、受众面广、适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视频拍摄方案。
供应商成为成交供应商后负责制作、剪辑视频等事项。
供应商不得对刊例单价、优惠率和其他条款及条件做任何变动。
采购人有权对项目要求进行调整，成交供应商必须满足调整要求。
若发现视频中有错误的内容，成交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要求给予补拍摄及制作。
供应商应自行承担所有与本次采购有关的全部费用。



